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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式統號
2 英文 +8數字

新式統號
1 英文 +9數字
(比照國人身分證格式 )

一、外來人口統一證號 ?

二、舊式 / 新式統號差別 ?

居留及永久居留者隨申請案配賦

停留者原則採主動申請機制

居留及永久居留者申請案核可後，內政部移民署便會提供 1組
外來人口統一證號 ( 即居留證號 )。

停留者入境後，若有開戶或報稅需求，可主動向內政部移民署
申請 1組外來人口統一證號 ( 核發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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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式統號換發對象 ?

四、舊式統號會停用嗎 ?

1. 永久居留

3. 停留

會
2. 換號期間 :

2. 居留

新申請及已持有外僑永久
居留證之外國人。

新申請及已配發統一證號
之停留外來人口。

1.1.  120 年 1 月 1 日120 年 1 月 1 日起舊式統號  
    全面停用。

110 年 1 月 2 日起至 119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( 換發新號前，舊號仍可使用 )

新申請及已持有居留證之
外來人口 ( 含外國人、臺灣
地區無戶籍國民、香港澳
門居民及大陸地區人民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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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要怎麼舊換新 ?

原則：併同汰換機制

例外：效期屆滿前單純想換新號

於延期、資料異動或補 ( 換 ) 發證件時，原有舊式統號併同更新
為新式統號。

藉由上述方式更換新式統號無須額外收費，僅須支付原本延期、
資料異動或補 ( 換 ) 發證件之費用。

效期屆滿前，單純想換發新式統號者，規劃自 110 年 1 月 2 日110 年 1 月 2 日
起至 111 年 1 月 2 日止，針對換發新式統號部分免徵規費起至 111 年 1 月 2 日止，針對換發新式統號部分免徵規費 ( 為
使民眾可分流換發新式統號，減少因排隊換號所產生之不便，
本措施優先適用非移工之外來人口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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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答  Q&A
1. 可以線上申請更換新式統號嗎 ?
下列事由可由線上申換新號：「學生、移工、學術 /產業科技研
究、跨國企業內部調動、投資經營管理、專業 /跨國隨行」( 詳
見各線上申請平臺 )。

2. 可以從證件上知道舊號嗎？
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相關證件換為新式統號後，證件背面或空
白處均會加註舊式統號。

3. 可以查詢是否換過新號嗎？
於內政部移民署「新舊統一證號申請結果查詢」網頁輸入「舊
式統號+出生日期」或「新式統號+出生日期」，畫面將顯示
對應之新舊式統號。

4. 用舊號辦的駕照要換嗎？

外來人口駕照有效期間為 6年，未屆效期前申請更換為新式統
號者免收規費；已屆期換新駕照時將自動更換為新式統號，須
繳納駕照規費。

可以可以

可以可以

可以可以

不用不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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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答  Q&A
5. 用舊號辦的健保卡要換嗎？
已換發新式統號者，原有健保卡仍可以繼續使用，如欲更換為
新式統號之健保卡者，可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 ( 須
收手續費 )。

6. 新舊統號可以訂車票 / 機票嗎？
火車 /客運 /高鐵：可用新式、舊式統號或護照號碼訂車票。
機票：原則以護照號碼訂票。

7. 新舊統號都可以報稅嗎？
財政部會與內政部進行資料串連，以前的報稅資料不會消失，
新舊式統號都可順利報稅。

8. 銀行資料要主動變更嗎？
銀行將主動聯繫客戶辦理變更事宜，或逕行變更客戶資料，客
戶無須主動辦理變更，且不須收費。

不用不用

可以可以

可以可以

不用不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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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答  Q&A
9. 郵局帳戶資料要主動變更嗎？
換發新式統號後應主動至郵局辦理帳戶資料變更，並出示新換
發之居留證件，無須另付費用。

10. 勞保資料要主動變更嗎？
換發新式統號，請通報所屬投保單位或由本人自行填寫變更申
請書，連同居留證影本，寄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變更手續，
無須額外負擔費用。

11. 個人的保險資料要主動變更嗎？
換發新式統號後，保戶須主動告知保險公司辦理變更，亦可於
續保或辦理契約變更時，配合保險公司之詢問提供，無須負擔
變更費用。

12. 自然人憑證須要主動更換嗎？
若曾以舊式統號申請自然人憑證，當換發新式統號後，用戶須
主動到各地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申辦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，無
須支付費用。

需要需要

需要需要

需要需要

需要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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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答  Q&A
13. 新式統號可以進行網路購物嗎？
大部分電商平臺購物，註冊會員不需統號 ( 大多是用 e-mail 或
手機號碼 )，所以不影響原來的網購行為。
少部分註冊須要統號的購物平臺，會持續針對新式統號進行系
統調整。

14. 為何仍有部分系統不能用新號？
歷經內政部移民署與各相關機關多次討論，並請各機關及民營
業者配合調整系統後，絕大多數機關及民營業者皆可接受新式
統號。少數尚無法接受新式統號之系統或平臺，內政部移民署
及各相關機關將持續積極推廣，以營造友善外來人口生活環境。

更 多 常 見 問 答 及 新 式 統 號 相
關 資 訊 請 至 內 政 部 移 民 署
「新式外來人口統一證號專區」
查詢。

可以可以

持續持續
推廣推廣

新式外來人口新式外來人口
統一證號專區統一證號專區

若有任何問題，請撥打「內政服務熱線 (1996)」或「外來人士
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(0800-024-111)」洽詢，或是透過內政
部移民署署長信箱進行反映。




